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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質素指標檢討工作小組

能源與發電專家小組

第五次會議摘要 

2017 年 3月 2日下午 2時 30 分

添馬政府總部東翼 1523室

環境局副局長(主席)

環境保護署(環保署)副署長(3)(副主席)

環保署助理署長(空氣質素政策)

環保署署任首席環境保護主任(空氣政策)

環境局助理秘書長(電力檢討)1

環境局助理秘書長(能源)1

發展局總助理秘書長(工務)3

機電工程署高級工程師／能源效益 A1

環保署署任高級環境保護主任(空氣政策)1

環保署高級環境保護主任(空氣政策)4

環保署環境保護主任(空氣政策)11

環保署助理環境保護主任(空氣政策)12

環保署環境保護主任(空氣政策)43

艾奕康有限公司顧問代表

艾奕康有限公司顧問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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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偉牧先生

主席發言 

1. 主席歡迎各委員出席能源與發電專家小組的第五次會議。 

2. 主席告知委員，張梁惠玲女士因私人理由已辭任專家小組委員。由於專

家小組就著建議新空氣質素改善措施的討論大部分已完成，因此將不會另覓人選接

替梁女士。

議程 1 － 通過第四次會議摘要 

3. 2017年 2月 3日舉行的第四次專家小組會議的會議摘要獲確認通過。

議程 2 － 討論「措施 B － 使用可再生能源」及「措施 E － 新太陽能技術」兩

個類別的建議措施的可行性評估 

4. 根據 2017年 2月 3日舉行的第四次專家小組會議上就措施 B和 E兩個類

別的建議措施所作的討論，，秘書處草擬了執行有關建議措施的可行性評估，並已

於會議前發送給委員。

措施 B － 使用可再生能源 

B1 鼓勵或提供誘因促使私人企業發展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發電 

B2 促進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發電系統接駁電網 

B3 鼓勵發展更多轉廢為能設施，例如廢物焚化爐、有機廢物處理廠等，以

處置廢物的同時回收能源供地區使用 

B4 增加使用風力和太陽能發電

措施 E － 新太陽能技術 

E1 探討「太陽能道路」概念，藉此推廣使用太陽能 

5. 經討論後，委員確認上述五項建議措施的評估。專家小組的結論及委員

的意見撮述於附件 A。

議程 4 － 討論執行「措施 F － 使用生物燃料」及「措施 G － 能源儲存」兩個

類別的建議措施的主要考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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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政府向委員簡介就執行措施 F 及措施 G 的共三項建議措施的主要考慮因

素及其評估。

措施 F － 使用生物燃料 

F1 研究把玉米芯、廢木卡板等(生物材料)廢料用作燃料

措施 G － 能源儲存 

G1 研究以電動車作為電網的電力儲存裝置的可行性 

G2 研究使用舊電動車電池作為電網的電力儲存系統 

7. 經討論後，委員就上述三項建議措施的可行性評估達成共識，並同意由

秘書處整合委員的意見，再將有關評估傳閱予委員確認。委員的意見撮述於附件 

B。

議程 5 － 其他事項 

8. 政府表示本會議是能源與發電專家小組的最後一次會議，並感謝委員提

供的寶貴意見。 

9. 委員對政府就專家小組的會議安排及準備附有詳細技術性資料的會議文

件所作的努力表示讚賞。委員認為以成立工作小組及專家小組的形式來檢討空氣質

素指標非常有用，能讓委員自由討論及交換意見，亦有助凝聚共識。

議程 6 － 下次會議日期 

10. 本會議是能源與發電專家小組的最後一次會議。會議於下午 3時 30分結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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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建議的新空氣質素改善措施 委員的意見及

專家小組的結論 

B. 使用可再生能源 

B1 - 鼓勵或提供誘因促使私

人企業發展分布式可再生能源

發電

委員意見： 

 委員沒有其他意見。

總結： 

 措施執行可行性：短期 － 建議措施的工作已

開展，並持續進行。 

 專家小組同意評估結果，並知悉政府一直探討

如何推動私人企業發展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發

電系統，例如設立上網電價和可再生能源證書

制度。 

B2 - 促進分布式可再生能源

發電系統接駁電網

委員意見： 

 委員沒有其他意見。

總結： 

 措施執行可行性：短期 － 建議措施的工作已

開展，並持續進行。 

 專家小組同意評估結果，並知悉政府一直探討

新措施，以促進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發電系統接

駁電網，例如探討引入上網電價和可再生能源

證書。 

B3 - 鼓勵發展更多轉廢為能

設施，例如廢物焚化爐、有機

廢物處理廠等，以處置廢物的

同時回收能源供地區使用

委員意見： 

 委員沒有其他意見。

總結： 

 措施執行可行性：短期 － 建議措施的工作已

開展，並持續進行。 

 專家小組同意評估結果。政府正致力推動轉廢

為能。根據多個已經落成及正在規劃中的轉廢

為能項目所作的估算，在 2024年前由轉廢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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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新空氣質素改善措施 委員的意見及

專家小組的結論

能設施產生的可再生能源將佔總電力供應約 

1%。 

B4 - 增加使用風力和太陽能

發電

委員意見： 

 委員沒有其他意見。

總結： 

 措施執行可行性：短期 － 建議措施的工作已

開展，並持續進行。 

 專家小組同意評估結果。政府致力在來年推廣

更大規模地採用發展成熟且商業上可行的可

再生能源技術，包括風力、太陽能及轉廢為

能。 

E. 新太陽能技術 

E1 - 探討「太陽能道路」概

念，藉此推廣使用太陽能

委員意見： 

 委員沒有其他意見。

總結： 

 措施執行可行性：其他 －不可行。 

 專家小組同意評估結果。太陽能道路技術現時

尚未成熟，況且若應用在香港這種擠迫的環境

有技術上的限制。因此，專家小組認為在是次

空氣質素指標檢討的措施執行時間範圍內落

實這措施並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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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措施 F1 － 研究把玉米芯、廢木卡板等(生物材料)廢料用作燃料

主要考慮因素 委員意見 

1. 把該等生物材料

用作燃料的先例 









在香港，除了都市固體廢物具備作為生物材料的潛力

外，其他生物材料的供應有限。政府告知委員已在其

主要廢物管理工作計劃中涵蓋了多個轉廢為能設

施，包括污泥處理設施、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第 1期及

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網絡，將都市固體廢物的生物能源

轉化為電力。根據多個已經落成及正在計劃中的轉廢

為能項目所作的估算，在 2024 年初前這些轉廢為能

設施的發電量將佔總電力供應約 1%。

政府指出，雖然建議措施能夠減少我們對化石燃料的

依賴，從而降低整體碳排放，但建議措施對改善空氣

質素幫助不大。與燃燒化石燃料一樣，燃燒生物材料

會排放一般空氣污染物(例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粒子、一氧化碳等)，更會釋出有害的污染物，最終

影響空氣質素。儘管新的生物材料發電設施將配備最

先進的污染管制設備以減低其排放對環境造成的潛

在影響，使用這些設施對改善空氣質素的實質成效不

大。

委員確認就主要考慮因素所作的評估。

委員同意，由於建議措施已在持續進行中，因此認為

執行建議措施的可行性屬於短期。 

2. 環保成效 

3. 對成本的影響 

4. 對現有燃燒設備

所需的改裝 

5. 可使用生物材料

為燃料的商業機

構及其規模 

6. 生物材料的供應 

7. 生物材料所需的

預先處理 

8. 社會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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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G1 － 研究以電動車作為電網的電力儲存裝置的可行性

主要考慮因素 委員意見 

1. 改裝電動車充電

系統的成本影響 





委員確認就主要考慮因素所作的評估。

委員同意，由於目前「電動車輛到電網」（V2G）的技

術僅在實驗階段，而且一些技術問題仍有待解決（例

如頻繁的充電和放電對電動車電池壽命的影響），因

此建議措施在是次空氣質素指標檢討的措施執行時

間範圍內落實並不可行。委員亦認為香港電動車的數

量相對較少，未必足以應用「電動車輛到電網」（V2G）

的技術。 

2. 技術及安全考慮 

(尤其是電動車車

主) 

3. 對電網穩定性的

影響 

4. 充電設施的選址

及保安 

5. 對電動車電池壽

命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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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G2 － 研究使用舊電動車電池作為電網的電力儲存系統

主要考慮因素 委員意見 

1. 電動車電池的壽

命 





委員確認就主要考慮因素所作的評估。

委員同意，由於使用已退役的電動車電池作為電網儲

存電力的技術仍在測試階段，因此建議措施在是次空

氣質素指標檢討的措施執行時間範圍內實行的可能

性不大。然而，委員認為若技術發展成熟及香港有更

多電動車和退役電池時，建議的電力儲存系統或能直

接應用於發電廠。因此，建議政府及電力公司留意有

關發展，並考慮適時進行試驗。 

2. 安置電動車電池

所需的空間 

3. 技術考慮 

4. 對電網穩定性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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